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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丹娜絲風災住屋毀損慰助金申請書 

案件編號(公所填寫)：  

A.基本資料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用印) 

公寓大廈名稱(若無則免填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受損建築物門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地址/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B.申請類型： 
各項僅能擇一申請且各點亦不得重複申請，損壞面積以受災戶實際因丹娜絲風災破壞之面積為準，非以施工

修復面積認定。 

 
 
此致  嘉義市          區公所 

C.審核(公所填寫) 

審核 

結果 

□符合。 

□不符，通知補正。 
核定慰助金額(新臺幣)： 

 

里幹事： 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課長：           秘書：           區長：   

(背面尚有)         

實施 

計畫 
申請單位 申請類型 

屋頂(含採光罩)及外牆(含附掛在結構

外牆之門窗)損壞面積 
有居住事實者 

第
五
款 

第
五
點 

 

依 

門牌 

□ 

公專 

寓有 

大部 

廈分 

未達 20m
2
一般戶 □新臺幣 6,000元 

未達 20m
2
七大類弱勢戶 □新臺幣 11,000元 

第
五
款 

第
五
點 

 

依 

棟 

□ 

公共 

寓用 

大部 

廈分 

共用部分 □新臺幣 20,00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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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類型屬【第五點五款：公寓大廈專有部分】檢附文件： 

必 
要 
檢 
附 
文 
件 

□1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
□2.領款憑據 
□3.切結書 
□4.房屋門牌照片 
□5.房屋損壞照片(可檢附多張) 

6.七大類弱勢戶證明或經社會處審核認定
(擇一勾選) 

□1.低收入戶。 
□2.中低收入戶。 
□3.特殊境遇家庭。 
□4.脆弱家庭。 
□5.領取身障生活補助者。 
□6.領取中低收老人生活津貼者。 
□7.列冊獨居老人。 

證明文件：身分證住址與損毀住屋門牌不符時，請擇一檢附下列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
□如里長證明、水電證明文件(以 6個月內為限)、借用或租賃契約…等由登記名義人為主。 
前述文件，原則檢附當年度最新資料。 

房屋所有權證明文件(擇一檢附) 

□(1)建築物登記謄本(以 3個月內為限) 

□(2)建築物未保存登記者，得檢附房屋稅籍證明或當年度房屋稅單(以一年內為限) 

□(3)其它所有權證明文件 

前述文件，原則檢附當年度最新資料。 

附
文
件 

視
情
況
檢 

□1.委託書(非所有權人本人辦理者) 
□2.推舉書(共有人需檢附) 
□3.其他相關文件(需要者檢附) 
□4.金融機構帳戶切結書(指定領款人需檢附) 
□5.匯款憑證 

   

申請類型屬【第五點第五款：公寓大廈共有部分】檢附文件： 

必 

要 

檢 

附 

文 

件 

有
成
立
管
委
會
在
案 

□1.主委或管理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□2.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 
□3.公寓大廈專戶之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
□4.領款憑據 
□5.切結書 
□6.共有部分損壞照片(可檢附多張) 

未
成
立
管
委
會
在
案 

□1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金融機構存摺影本 
□2.推舉書(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推舉) 
□3.建築物登記謄本 
□4.領款憑據 
□5.切結書 
□6.共有部分損壞照片(可檢附多張) 

附
文
件 

視
情
況
檢 

□1.委託書(非所有權人本人辦理者) 

□2.其他相關文件(需要者檢附) 

□3.匯款憑證  

 


